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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針 對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前 三 名 選 手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與 時 間 分 析 研

究，並 以 2 0 1 0 年 亞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前 三 名 選 手 做 比 較 。 目 的 在 於 ， 比 較 兩 層 級 之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之 差 異 。 方 法 ： 以 錄 影 帶 紀 錄 兩 組 比 賽 內 容 ，

以 系 統 觀 察 法 將 資 料 編 碼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進 行 各

項 得 分 結 果 之 分 析 及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進 行 兩 組 同 量 級 選 手 得

分 內 容 之 差 異 。 結 果 ： 一 、 在 得 分 次 數 比 較 ， 兩 組 的 得 分 次

數 相 同 ， 獲 得 一 分 次 數 為 最 多 ， 其 次 為 獲 得 二 分 ， 兩 組 獲 得

五 分 則 皆 未 得 分 比 賽 即 結 束 ； 在 攻 擊 秒 數 比 較 ， 兩 組 選 手 皆

於 比 賽 開 始 後 三 分 鐘 之 內 （ 第 二 回 合 完 ） 即 提 前 結 束 該 場 比

賽 。 二 、 以 不 同 組 別 之 各 量 級 選 手 進 行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與 秒 數

比 較 ， 在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方 面 ， 全 運 選 手 組 第 一 量 級 、 第 三 量

級 之 獲 得 一 分 次 數 ( M = 6 . 3 8 ± 3 . 8 9， M = 4 . 5 2 ± 2 . 5 7 )顯 著 高 於 亞

運 選 手 組 ( M = 3 . 6 8 ± 1 . 8 8， M = 3 . 0 6 ± 1 . 5 7 ) t = - 2 . 8 1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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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 1 . 9 5 , p ＜ . 0 5 ； 全 運 選 手 組 第 一 量 級 之 獲 得 二 分 次 數

( M = 3 . 9 4 ± 2 . 3 )顯 著 高 於 亞 運 選 手 組 ( M = 2 . 2 ± 1 . 0 3 ) t = - 2 . 2 4 ,  

p＜ . 0 5。 在 秒 數 方 面 ， 全 運 選 手 組 第 三 量 級 之 獲 得 三 分 秒 數

( M = 2 1 . 3 3 ± 2 4 . 2 2 )顯 著 高 於 亞 運 選 手 組 ( M = 1 6 4 . 5 ± 4 8 . 7 9 )  

t = 5 . 8 9 , p＜ . 0 5。 結 論 ： 我 國 選 手 整 體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內 容 （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比 例、比 賽 時 間 回 合 ）與 國 外 優 秀 選 手 表 現 相 同。

選 手 的 表 現 會 因 為 對 手 的 程 度 不 同 其 作 戰 策 略 也 有 所 調

整 。 在 得 分 表 現 上 優 秀 選 手 面 對 實 力 相 當 之 對 手 時 並 未 因 對

方 實 力 相 當 而 選 擇 保 守 攻 擊 ， 反 而 於 比 賽 進 行 中 更 加 積 極 進

攻 並 勇 於 嘗 試 攻 擊 難 度 較 高 之 技 術 動 作 進 而 獲 得 優 勝 。  

 

關 鍵 字 ：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 有 效 攻 擊 秒 數 、

強 制 擒 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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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ing-Chi. (2011). The compare of scoring contents in 2009 National Sports 
Games and 2010 Asian Games female wrestling. Athletics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School,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ere to analyze the scoring content and time point of 
female wrestling game in first four weight classes and top three athletes in 2009 
National Sport Games(NSG), and compared with the same classes athletes in 2010 
Asian Game(AG). To compared differences of effective attack score in these two levels. 
The method is using video tape to record both competitions. Systematic observation 
method use to encode the data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analysis 
all result of score. Independent t-test was compar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 on score 
between two competition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was applied to 
process all the data. Post hoc test using LSD to compare the significant.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First  point was the most frequency 
scoring categories then two points, and no one get five points. Average attack time was 
under three minutes after the competition began, and most of the competition was finish 
before times out. Second, compared the results of effective attack score and time of 
same classes between two groups, the times of first  point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first 
and third levels, the two points also significant at first class, moreover, the seconds of 
three points was significant at third class. Third, combined two groups data of same 
classes, there was different between one point and three points on effective attack time, 
also different between one point, two points, three points, and fall times on effective 
attack times. Conclusion：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wo group’s 
techniques and effective attack score. The outstanding competitor, they will try to active, 
but not conservative attack, from the competition began to the end, they always keep to 
active attack and careful defend. 
 
 
Key word: female wrestling, effective attack score, effective attack time, Cl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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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角 力 運 動 為 一 項 歷 史 悠 久 的 運 動 項 目，在 西 元 1 9 8 4 年 之

前 角 力 運 動 只 限 於 男 性 運 動 員 參 加 ， 女 子 角 力 運 動 則 在 西 元

1 9 8 4 年 之 後 ， 由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F e d e r a t i o n  o f  

A s s o c i a t e d  W r e s t l i n g  S t y l e s 簡 稱 F I L A )增 設 女 子 角 力 比 賽 ，

而 在 2 0 0 2 年 釜 山 亞 運 會 及 2 0 0 4 年 奧 運 會 才 首 度 將 女 子 角 力

納 為 亞 、 奧 運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 我 國 角 力 運 動 發 展 初 期 由 於 行

政 體 系、資 源、師 資 等 相 關 組 織 尚 未 成 熟 完 整 因 而 推 行 不 易，

隨 著 時 間 的 演 進 ， 國 內 角 力 運 動 組 織 － 中 華 民 國 角 力 協 會

( C H I N E S E  TA I P E I  W R E S T L I N G  A S S O C I AT I O N )制 度 逐 漸 完

整 成 熟 ， 在 中 華 民 國 角 力 協 會 多 年 來 積 極 推 廣 以 及 各 大 專 院

校 、 高 中 、 國 中 小 基 層 教 練 共 同 努 力 教 導 下 ， 如 今 投 入 角 力

運 動 之 選 手 、 教 練 等 人 數 已 大 幅 提 升 許 多 ， 近 年 來 更 是 培 育

出 許 多 優 秀 角 力 選 手 ， 但 在 國 際 競 技 舞 台 上 與 他 國 之 競 爭 力

還 需 有 待 加 強 、 學 習 的 地 方 。  

    角 力 運 動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是 以 選 手 一 對 一 且 未 穿 戴 任 何 輔

助 用 具 之 情 形 下 進 行 徒 手 攻 擊 的 一 項 對 抗 性 運 動 ， 角 力 運 動

種 類 分 別 為 希 羅 式 角 力 ( G r e c o - R o m a n ) 與 自 由 式 角 力

( F r e e s t y l e )， 女 子 角 力 ( F e m a l e  w r e s t l i n g )限 定 為 自 由 式 角 力

種 類 ， 比 賽 時 除 了 規 定 所 禁 止 攻 擊 的 部 位 之 外 其 他 部 位 皆 可

於 比 賽 當 中 向 對 手 進 行 抱、推、撞、拉、轉、等 擒 抱 攻 擊（ 張

聰 榮， 2 0 0 4）。每 場 比 賽 時 間 六 分 鐘，分 為 三 個 回 合，每 回 合

二 分 鐘 ， 回 合 中 間 休 息 三 十 秒 ， 三 戰 兩 勝 制 。 在 比 賽 中 若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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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比 數 差 距 六 分 以 上 （ 包 含 六 分 ） 即 贏 得 該 回 合 並 提 前 結 束

該 回 合 比 賽，若 將 對 方 背 部 雙 肩 著 地 壓 制 勝 ( F a l l )即 贏 得 該 場

勝 利 並 提 前 結 束 比 賽 。 裁 判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將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動

作 判 定 為 一 分、二 分、三 分、五 分 或 壓 制 勝 ( F a l l )，選 手 所 獲

得 之 分 數 必 須 由 場 中 執 行 裁 判 及 場 外 計 分 裁 判 與 主 任 裁 判 三

位 認 可 並 同 意 時 選 手 所 得 到 之 分 數 才 可 成 立 。  

    角 力 運 動 特 性 為 一 項 徒 手 近 身 接 觸 纏 鬥 、 對 抗 ， 且 極 具

複 雜 與 變 化 多 端 的 全 面 攻 擊 之 高 強 度 技 擊 運 動 項 目 ， 主 要 為

立 姿 與 跪 姿 攻 擊。選 手 本 身 在 體 能 方 面 需 具 備 柔 軟 度、速 度、

敏 捷 、 耐 力 與 強 大 的 肌 力 以 及 高 強 度 心 理 素 質 等 才 有 辦 法 在

比 賽 場 上 面 對 敵 手 時 能 克 服 心 裡 的 恐 懼 與 壓 力 並 做 出 精 確 判

斷 以 進 行 流 暢 的 攻 擊 技 術 及 有 效 得 分 進 而 獲 得 最 後 的 勝 利

（ 馮 尚 君 、 周 存 生 ， 2 0 0 7） 。  

    放 眼 觀 看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與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奪 牌 的 亞 洲 選 手 共 有 五 位，而 在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亞 洲 選 手 奪 牌 人 數 提 高 至 八 位 ， 其 中 更 是 囊 括 了

第 二 量 級 、 第 三 量 級 及 第 四 量 級 的 冠 軍 ， 由 此 點 來 看 女 子 角

力 運 動 相 當 適 合 亞 洲 人 發 展 ， 因 此 是 值 得 我 國 重 視 並 發 揚 光

大 的 一 項 運 動 項 目 。 我 國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曾 參 與 過 亞 運 會 但 卻

未 奪 得 獎 牌 ， 而 離 奧 運 更 是 差 一 步 ， 雖 然 如 此 但 我 國 女 子 角

力 近 年 來 在 世 界 大 學 錦 標 賽 及 亞 洲 成 人 角 力 錦 標 賽 等 ， 成 績

從 2 0 0 0 年 截 至 2 0 0 8 年 累 計 獎 牌 數 達 1 0 面 以 上，若 繼 續 努 力

在 往 後 相 當 有 機 會 於 亞 、 奧 運 會 上 奪 得 佳 績 。 期 望 我 國 女 子

角 力 短 期 目 標 能 在 亞 運 會 上 獲 得 獎 牌 ， 穩 紮 穩 打 以 漸 進 方 式

朝 向 奧 運 之 殿 堂 前 進 。 因 此 希 望 透 過 本 研 究 來 比 較 出 我 國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與 國 外 優 秀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兩 者 在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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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何 不 同 之 處 ， 以 提 供 相 關 單 位 及 教 練 選 手 作 為 參 考 與 建

議 ， 期 望 我 國 女 子 角 力 在 不 久 的 將 來 於 亞 運 及 奧 運 會 上 能 逐

漸 嶄 露 頭 角 並 奪 得 佳 績 。  

本 研 究 以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項 目 與

2 0 1 0 亞 洲 運 動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項 目 兩 者 之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前 三 名 優 秀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進 行 兩 組 之 間 與 兩 組 同

量 級 之 間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 時 間 及 回 合 之 統 計 分 析 並 比 較 有 何

差 異 之 處 。  

 

註：亞 洲 運 動 會 ( A s i a n  G a m e s )簡 稱「 亞 運 」為 本 研 究 第 一 組 ； 

全 國 運 動 會 簡 稱 「 全 運 」 為 本 研 究 第 二 組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女 子 角 力 自 由 式 與

2 0 1 0 年 亞 洲 運 動 會 女 子 角 力 自 由 式，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之

前 三 名 選 手 兩 者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內 容 及 有 效 攻 擊 時 間 有 何 差 異

之 處 ， 希 望 可 探 究 出 我 國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得 分 內 容 與 國 外 優 秀

選 手 兩 者 之 間 有 何 差 異 ， 以 提 供 國 內 各 角 力 運 動 之 相 關 訓 練

單 位 教 練 與 選 手 一 個 參 考 方 針 。 具 體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兩 組 之 間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 有 效 攻 擊 時 間 及 比 賽 回 合

之 差 異 。  

二 、 探 討 兩 組 同 量 級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與 有 效 攻 擊 時 間 之 差  

異 。  

三 、 探 討 亞 運 與 全 運 同 量 級 之 冠 軍 選 手 於 冠 亞 軍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之 間 有 何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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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 一 ）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項 目 與

2 0 1 0 年 亞 洲 運 動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項 目，兩 者 第 一 量

至 第 四 量 級 前 三 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組 別 分 為 亞 運 -

第 一 組 ， 共 計 1 2 人 ； 全 運 -第 二 組 ， 共 計 1 2 人 ， 總 計

2 4 名 選 手 。  

（ 二 ） 研 究 項 目  

1 .兩 組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前 三 名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與  

時 間 統 計 分 析 。  

2 .觀 察 兩 組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前 三 名 同 量 級 選 手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主 要 攻 擊 為 哪 幾 回 合 。  

3 .觀 察 兩 組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前 三 名 同 量 級 選 手 於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次 數 與 時 間 上 有 何 差 異 。  

5 .觀 察 兩 組 同 量 級 之 冠 軍 選 手 於 冠 亞 軍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有  

何 差 異 。  

二 、 研 究 限 制  

（ 一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女 子 角 力 比 賽 影 片 由 研 究 者 親 自 前   

     往 拍 攝 蒐 集 資 料，礙 於 場 地、環 境、拍 攝 位 置、角 度 等      

     限 制，故 在 分 析 影 片 資 料 過 程 中 可 能 會 出 現 些 許 誤 差 ，  

     造 成 分 析 上 的 影 響 。  

（ 二 ）2 0 1 0 年 亞 洲 運 動 會 女 子 角 力 比 賽 影 片 由 國 際 角 力 協 會     

( F I L A )提 供 ， 故 拍 攝 角 度 、 位 置 等 無 法 親 自 調 整 ， 因

此 可 能 會 出 現 與 上 述 相 同 之 情 形 ， 亦 有 可 能 誤 差 會 更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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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本 研 究 僅 分 析 選 手 技 、 戰 術 ， 無 法 深 入 瞭 解 選 手 本 身  

之 身 體 狀 況 、 心 理 素 質 及 場 地 與 比 賽 裝 備 等 是 否 影 響  

選 手 運 動 表 現 。  

 

 

第 四 節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參 賽 量 級 數  

根 據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 F I L A )所 公 佈 之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參 賽 級

數 ， 本 研 究 對 象 第 一 組 亞 運 選 手 與 第 二 組 全 運 選 手 參 賽 量 級

數 皆 採 用 亞 、 奧 運 規 定 級 數 ， 共 為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 表

1 - 1） 。 另 外 參 考 蔡 勝 良 於 2 0 0 6 年 之 研 究 將 女 子 角 力 量 級 數

分 類 如 下 列 ：  

 

（ 一 ） 輕 量 級 ： 4 8 k g、 5 1 k g。  

（ 二 ） 中 量 級 ： 5 5 k g、 5 9 k g  

（ 三 ） 重 量 級 ： 6 3 k g、 6 7 k g、 7 2 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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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角 力 比 賽 之 得 分 數 值  

角 力 比 賽 時 間 為 一 場 六 分 鐘 ， 每 場 分 三 回 合 ， 每 回 合 兩

分 鐘 ， 回 合 中 場 休 息 三 十 秒 ， 每 回 合 比 數 差 距 六 分 即 結 束 該

回 合，若 選 手 獲 得 壓 制 勝 即 結 束 該 場 比 賽，每 場 三 戰 兩 勝 制。

比 賽 得 分 數 值 如 下 ：  

 

（ 一 ） 一 分 ( O n e  P o i n t s )  

1 .選 手 由 後 方 將 對 手 摔 倒 ， 並 於 其 背 後 取 得 完 全 控 制 的  

狀 態 時 （ 三 點 觸 地 ， 兩 手 一 膝 或 兩 膝 一 手 ）。  

2 .選 手 於 立 姿 或 跪 撐 姿 勢 使 用 正 確 之 擒 抱 動 作 ， 但 並 未  

將 對 手 置 於 危 險 的 摔 倒 狀 態 時 。  

3 .選 手 在 角 力 墊 上 由 背 後 控 制，並 且 控 制 對 手 於 墊 上 時。 

4 .選 手 因 對 手 使 用 犯 規 動 作，故 未 能 完 成 擒 抱 控 制 動 作。 

5 .選 手 進 攻 時 對 手 故 意 逃 出 角 力 墊 外 。  

表 1 - 1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不 同 賽 制 之 量 級 數 

     賽 制  

量 級  亞 運 、 奧 運  

世 界 錦 標 賽、亞 洲 錦

標 賽 、 等  

 第 一 級  4 8 . 0  k g 以 下  4 8 . 0  k g 以 下  

 第 二 級  5 5 . 0  k g 以 下  5 1 . 0  k g 以 下  

 第 三 級  6 3 . 0  k g 以 下  5 5 . 0  k g 以 下  

 第 四 級  7 2 . 0  k g 以 下  5 9 . 0  k g 以 下  

 第 五 級  -  6 3 . 0  k g 以 下  

 第 六 級  -  6 7 . 0  k g 以 下  

 第 七 級  -  7 2 . 0  k g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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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 手 拒 絕 開 始 進 行 比 賽 或 使 用 犯 規 動 作 及 暴 力 行 為 。  

7 .將 對 手 置 於 危 險 狀 態 ， 超 過 5 秒 或 更 長 時 間 。  

    8 .在 跪 姿 被 控 制 的 情 況 下，逃 脫 成 功 並 以 立 姿 面 向 對 手。 

9 .為 鼓 舞 選 手 進 行 大 動 作 技 術 攻 擊 ， 裁 判 對 任 何 將 對 方  

正 確 由 趴 姿 狀 態 下 做 有 效 攻 擊 並 獲 得 3 分 或 5 分 之 選

手 即 給 予 加 1 分 鼓 勵 。  

 1 0 .選 手 做 滾 橋 攻 擊 時 對 手 如 手 、 雙 掌 撐 地 ， 而 手 肘 及 雙

臂 未 任 何 一 手 觸 地 時 。  

（ 二 ） 二 分 ( Tw o  P o i n t s )  

1 .在 跪 姿 狀 態 時 ， 將 對 手 造 成 危 險 狀 態 或 瞬 間 F a l l。  

2 .攻 擊 選 手 使 其 對 手 滾 動 其 肩 膀 （ 前 滾 橋 ）。  

3 .攻 擊 選 手 其 對 手 在 危 險 狀 態 下 逃 離 控 制，並 跳 離 場 地。 

4 .攻 擊 選 手 其 對 手 以 違 規 動 作 阻 止 對 手 完 成 控 制 或 F a l l

之 完 成 。  

5 .防 禦 選 手 當 其 對 手 為 完 成 動 作 自 己 造 成 瞬 間 F a l l 或 雙

肩 著 地 時 。  

6 .立 姿 時 ， 當 其 被 對 手 摔 倒 後 瞬 間 阻 止 對 手 完 成 控 制 而  

造 成 的 危 險 狀 態 。  

（ 三 ） 三 分 ( T h r e e  P o i n t s )  

1 .立 姿 時 以 小 幅 度 將 對 手 置 於 危 險 狀 態 。  

2 .任 何 將 對 手 由 地 面 舉 起 ， 縱 使 其 一 個 或 二 個 膝 蓋 跪

下 ， 但 將 對 手 直 接 置 於 危 險 狀 態 。  

3 .大 動 作 摔 倒 ， 但 未 直 接 將 對 手 置 於 危 險 狀 態 。  

4 .雖 然 將 對 手 舉 起 大 動 作 技 巧 ， 但 對 手 有 一 手 或 腳 仍 接  

觸 到 角 力 場 地，所 以 直 接 進 入 危 險 狀 態 時 仍 只 有 3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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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五 分 ( F i v e  P o i n t s )  

所 有 大 幅 度 （ 高 度 ） 立 姿 動 作 直 接 將 對 手 帶 入 危 險 動

作 。  

（ 五 ） 壓 制 獲 勝 ( F a l l )  

當 防 禦 選 手 被 其 對 手 控 制 ， 背 部 雙 肩 著 地 有 足 夠 時 間

讓 執 行 裁 判 觀 察 到 整 個 控 制 過 程 則 可 視 為 F a l l 壓 制

勝 。  

（ 六 ） 警 告 得 分 ( L e g a l  P o i n t )  

  裁 判 判 定 犯 規 之 動 作 後 ， 視 犯 規 情 況 由 對 方 獲 得 一 分  

  或 兩 分 。  

（ 七 ） 強 制 擒 抱 ( C l i n c h )  

當 雙 方 選 手 於 比 賽 回 合 結 束 時 若 比 數 為 0 比 0 狀 態 下

即 實 施 此 動 作 ， 讓 選 手 必 須 更 積 極 攻 擊 並 獲 得 技 術 分

數 ， 此 動 作 實 施 不 論 結 果 如 何 雙 方 必 有 一 方 獲 得 技 術

分 ， 以 分 出 該 回 合 勝 負 。  

 

註：得 分 數 值 資 料 來 源 參 考 自 -新、舊 國 際 角 力 裁 判 規 則 之 研  

究 與 探 討 （ 張 聰 榮 ，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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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角 力 運 動 相 關 文 獻  

    角 力 運 動 發 展 的 歷 史 非 常 悠 久 ， 根 據 歷 史 記 載 ， 西 元 前

四 千 年 在 埃 及 古 壁 畫 上 發 現 了 非 常 大 量 的 角 力 運 動 技 術 圖 像

（ 張 聰 榮 ， 2 0 0 4）。 在 1 8 9 6 年 希 臘 第 一 屆 奧 運 會 中 ， 參 賽 的

運 動 項 目 僅 僅 只 有 五 項 ， 而 角 力 運 動 則 為 其 中 一 項 ， 當 時 登

記 的 角 力 運 動 項 目 為 男 子 「 希 臘 羅 馬 式 角 力 G r e c o - R o m a n」。

延 續 至 今 日 ， 角 力 這 項 運 動 不 曾 在 萬 眾 注 目 的 奧 運 會 上 缺 席

過 ， 由 此 可 見 角 力 運 動 發 展 歷 史 相 當 悠 久 ， 也 是 一 項 深 受 人

們 喜 愛 的 運 動 之 ㄧ 。   

    角 力 運 動 為 一 項 分 量 級 、 體 重 之 運 動 ， 屬 於 近 身 搏 鬥 且

極 具 複 雜 與 高 度 應 變 對 抗 的 全 面 攻 擊 之 技 擊 性 運 動 ， 在 對 手

雙 方 互 相 抗 衡 下 沒 有 一 定 的 比 賽 程 序 ， 以 動 作 技 術 變 化 力 量

和 速 度 來 控 制 對 方 ， 在 比 賽 過 程 當 中 由 多 個 不 同 軸 向 之 轉 軸

動 力 來 完 成 攻 擊 或 防 禦 動 作 （ 宋 一 夫 ， 1 9 9 7） 。 角 力 選 手 所

需 之 綜 合 素 質 包 括 ： 強 大 的 肌 力 、 瞬 間 的 爆 發 力 、 身 體 的 柔

軟 度 、 敏 捷 的 反 應 能 力 、 良 好 的 協 調 性 及 肌 耐 力 與 心 肺 耐 力

等（ 郭 慎， 1 9 8 9）。而 在 心 理 素 質 方 面 對 選 手 要 求 也 是 相 當 的

高 ， 若 要 戰 勝 對 手 除 了 本 身 需 具 備 高 強 度 專 項 體 能 與 技 、 戰

術 之 外 ， 同 時 也 必 須 擁 有 高 強 度 心 理 素 質 才 能 克 服 對 手 及 周

遭 環 境 所 帶 來 的 壓 力 ， 並 保 持 旺 盛 戰 鬥 力 與 企 圖 心 來 贏 得 最

後 比 賽 勝 利 ， 而 角 力 運 動 在 比 賽 中 所 耗 費 的 體 力 、 精 力 幾 乎

是 所 有 運 動 項 目 之 冠 。  

目 前 最 新 級 數 體 重 之 規 定 ， 男 子 希 臘 羅 馬 式 角 力  

( G r e c o - R o m a n )與 男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 F r e e  S t y l e )體 重 量 級 數 兩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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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同 ， 為 第 一 級 5 5 k g、 第 二 級 6 0 k g、 第 三 級 6 6 k g、 第 四 級

7 4 k g、 第 五 級 8 4 k g、 第 六 級 9 6 k g、 第 七 級 1 2 0 k g， 共 七 個 量

級 。 此 項 規 定 級 數 適 用 於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O l y m p i c  G a m e s )、

亞 洲 運 動 會 ( A s i a n  G a m e s ) 、 世 界 成 人 角 力 錦 標 賽 ( Wo r l d  

C h a m p i o n s h i p )等 國 內、外 相 關 成 人 男 子 角 力 比 賽。女 子 角 力

在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O l y m p i c  G a m e s ) 、 亞 洲 運 動 會 ( A s i a n  

G a m e s ) 、 及 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規 定 之 級 數 則 分 別 為 第 一 級

4 8 k g、 第 二 級 5 5 k g、 第 三 級 6 3 k g、 第 四 級 7 2 k g， 共 為 四 個

量 級 。 而 其 他 國 內 、 外 比 賽 則 為 七 個 級 數 ， 第 一 級 4 8 k g、 第

二 級 5 1 k g、 第 三 級 5 5 k g、 第 四 級 5 9 k g、 第 五 級 6 3 k g、 第 六

級 6 7 k g、 第 七 級 7 2 k g（ 張 聰 榮 ， 2 0 0 4）  。   

 

 

第 二 節  女 子 角 力 近 年 發 展 趨 勢 相 關 文 獻  

    早 期 社 會 因 意 識 型 態 與 思 想 保 守 的 關 係 ， 不 允 許 女 性 參

與 運 動 賽 事 ， 若 想 像 男 性 一 樣 於 競 技 場 上 與 對 手 一 較 高 下 ，

可 是 不 被 當 時 社 會 所 允 許 ， 更 別 說 像 角 力 這 樣 激 烈 的 運 動 項

目 。 但 隨 著 時 代 變 遷 ， 女 性 意 識 抬 頭 ， 加 上 全 世 界 運 動 風 氣

漸 漸 盛 行 ， 女 性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人 數 逐 年 增 加 且 被 社 會 大 眾 接

受 ， 因 而 造 就 出 許 多 優 秀 偉 大 的 女 性 運 動 員 。 女 子 角 力 運 動

於 西 元 1  9  8  4  年 ， 由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 F I L A )增 設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 訂 定 為 「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F e m a l e  w r e s t l i n g」， 比 賽 規 則

與 男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相 同（ 蔡 勝 良 ， 2 0 0 7）。 1 9 8 9 年 8 月 ， 於

瑞 士 舉 辦 第 一 屆 世 界 女 子 角 力 錦 標 賽 ， 至 此 之 後 每 年 皆 會 舉

辦 世 界 女 子 角 力 錦 標 賽 ， 並 因 此 於 往 後 衍 生 出 更 多 國 際 女 子

角 力 之 相 關 賽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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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2 年 韓 國 釜 山 亞 運 會 第 一 次 將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納 入 為

亞 運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之 一，而 2 0 0 4 年 更 是 女 子 角 力 發 展 的 一 個

重 要 里 程 碑。 2 0 0 4 雅 典 奧 運 首 度 將 女 子 角 力 納 入 為 奧 運 會 當

中 的 一 個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 參 賽 量 級 數 則 將 原 本 七 個 級 數 更 改

為 四 個 級 數 ， 而 其 他 相 關 之 國 內 、 外 比 賽 ， 例 如 ： 世 界 成 人

角 力 錦 標 賽 、 亞 洲 成 人 角 力 錦 標 賽 、 國 內 全 國 角 力 錦 標 賽 成

人 女 子 組 等 ， 則 維 持 七 個 量 級 數 不 變 。  

    我 國 女 子 角 力 近 年 於 國 際 賽 會 中 相 當 爭 氣，從 2 0 0 0 年 截

至 2 0 0 8 年 累 計 獎 牌 數 已 達 1 0 面 以 上 表 現 不 俗 。 張 瑞 興 曾 在

2 0 0 2 年 指 出，我 國 各 大 專 院 校 已 有 越 來 越 多 學 校 開 始 重 視 角

力 運 動 ， 並 且 積 極 招 生 及 栽 培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 女 子 角 力 將 會

是 一 個 潛 力 無 窮 且 值 得 投 入 的 運 動 項 目（ 張 瑞 興， 2 0 0 2）；蔡

勝 良 在 探 討 過 相 關 研 究 後 也 提 出 ， 我 國 女 子 角 力 在 國 際 上 表

現 越 來 越 亮 眼 ， 若 能 再 加 上 體 育 相 關 單 位 協 助 ， 有 朝 一 日 一

定 有 機 會 在 亞 運 及 奧 運 會 上 嶄 露 頭 角 （ 蔡 勝 良 ， 2 0 0 7）。  

 

 

第 三 節  角 力 得 分 相 關 文 獻  

    蔡 勝 良、林 德 榮 及 張 聰 榮 曾 於 2 0 0 6 年 做 過 相 關 研 究，結

果 指 出， 2 0 0 6 年 全 國 精 英 角 力 賽 女 子 選 手 得 分 情 形 總 計，獲

得 一 分 次 數 共 計 1 4 4 次，獲 得 兩 分 次 數 共 計 9 2 次，獲 得 三 分

次 數 共 計 2 3 次 ， 獲 得 五 分 則 為 0 次 ， 而 壓 制 獲 勝 共 計 出 現

2 0 次 （ 蔡 勝 良 、 林 德 榮 、 張 聰 榮 ， 2 0 0 6）， 結 果 顯 示 得 分 次

數 出 現 最 多 為 一 分 ， 而 最 少 為 五 分 0 次 。  

蔡 勝 良 於 2 0 0 7 研 究 亞 洲 成 人 女 子 角 力 錦 標 賽 得 分 內 容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在 7 個 量 級 的 比 賽 中 整 體 結 果 為 ： 一 分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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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 8 3 次，兩 分 總 計 9 0 次，三 分 總 計 4 5 次，五 分 總 計 0 次 ，

壓 制 獲 勝 1 8 次 ， 犯 規 得 分 2 1 次 ， 總 和 次 數 計 3 5 7 次 。 在 這

七 個 量 級 中 平 均 以 獲 得 一 分 為 最 多 次 ， 當 中 以 第 一 級 獲 得 一

分 次 數 最 多 3 6 次 占 1 9 . 6 7％ ， 而 五 分 則 為 0 次 （ 蔡 勝 良 ，

2 0 0 7） ， 結 果 顯 示 與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由 以 上 結 果 顯 示 得 知 ， 輕 量 級 選 手 因 體 型 較 輕 於 身 體 靈

活 度 方 面 佔 有 較 大 優 勢 ， 因 此 在 兩 分 鐘 內 盡 量 以 最 容 易 獲 得

分 數 之 一 分 技 術 動 作 進 行 積 極 攻 擊 以 拉 開 比 數 。 宋 一 夫 、 施

長 和、鄭 振 洋 三 位 學 者 於 1 9 9 9 研 究 結 果 也 指 出 輕 量 級 選 手 得

分 情 形 以 背 後 控 制 一 分 為 最 多 ， 這 是 因 為 輕 量 級 選 手 靈 活 度

較 好 ， 反 觀 在 需 要 使 用 到 較 大 肌 力 之 二 分 以 上 動 作 技 術 得 分

比 較 不 易 ， 重 量 級 選 手 則 獲 得 兩 分 以 上 居 多 （ 宋 一 夫 、 施 長

和 、 鄭 振 洋 ， 1 9 9 9）。 張 聰 榮（ 2 0 0 4）曾 指 出 角 力 為 積 分 制 ，

其 比 賽 最 大 勝 負 為 壓 制 勝 ， 近 年 來 因 規 則 改 變 因 此 於 比 賽 當

中 若 先 取 得 分 數 領 先 ， 就 代 表 已 先 贏 得 一 半 的 比 賽 ， 所 以 選

手 在 比 賽 當 中 若 有 機 會 得 分 盡 量 採 取 積 極 攻 擊 之 策 略 以 增 加

獲 勝 機 會 。  

王 琮 閔 曾 研 究 世 界 級 水 準 的 日 本 女 子 柔 道 選 手 谷 亮 子 於

2 0 0 0 年、 2 0 0 4 年 奧 運 及 2 0 0 7 年 世 界 盃 柔 道 錦 標 賽 女 子 4 8 k g

量 級 比 賽 過 程 之 運 動 表 現，共 計 十 三 場。其 中 一 項 結 果 指 出，

在 這 十 三 場 比 賽 當 中 其 對 手 攻 擊 次 數 共 計 1 1 0 次 ， 谷 亮 子 選

手 攻 擊 次 數 共 計 1 8 2 次 ， 研 究 顯 示 谷 亮 子 選 手 攻 擊 次 數 高 於

對 手 非 常 多 ， 由 此 可 見 谷 亮 子 選 手 在 比 賽 當 中 採 取 積 極 及 快

節 奏 之 攻 擊 策 略 ， 成 功 為 自 己 增 加 更 多 得 分 機 會 （ 王 琮 閔 ，

2 0 0 8） 。 這 也 說 明 輕 量 級 選 手 因 體 型 上 之 優 勢 靈 活 度 較 佳 ，

因 此 比 賽 攻 擊 方 面 採 取 積 極 進 攻 之 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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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志 峰 學 者 研 究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會 柔 道 男 子 組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時 間 ， 結 果 發 現 各 量 級 選 手 在 0 - 1 分 鐘 及 1 - 2 分 鐘 兩

段 時 間 內 獲 得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張 志 峰， 2 0 0 4），而 許 吉 越

（ 2 0 0 0）將 8 9 年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柔 道 項 目 甲 組 男 女 選 手 2 2 7

人 之 比 賽 過 程 進 行 研 究 統 計 ， 結 果 發 現 選 手 得 分 時 間 大 多 為

三 分 鐘 之 內 。  

另 外 丁 文 貞、郭 癸 賓（ 2 0 0 1）研 究 1 9 9 6 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1 9 9 7 年 與 1 9 9 9 年 世 界 柔 道 錦 標 賽 及 我 國 8 8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

8 9 年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8 9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柔 道 賽 競 賽

等 分 析 後 發 現 ， 我 國 柔 道 比 賽 選 手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所 使 用 的 平

均 時 間 相 較 國 際 比 賽 平 均 時 間 來 的 短 ， 原 因 為 參 加 國 際 比 賽

之 選 手 均 為 國 家 代 表 隊 其 實 力 水 準 相 當 ， 因 此 競 爭 難 度 較 高

所 以 比 賽 時 間 比 國 內 柔 道 比 賽 時 間 長 ， 而 國 內 則 因 選 手 實 力

相 差 懸 殊 所 以 較 常 發 生 提 前 結 束 比 賽 之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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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主 要 目 的 為 敘 述 本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工 具 編 制 及 資 料

處 理 等 。 此 章 分 為 五 節 ：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 第 二 節 -研 究 方

法 ； 第 三 節 -研 究 流 程 ； 第 四 節 -研 究 步 驟 ；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與 器 材 ； 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一 、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前 三 名 之 選

手 ，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共 計 1 2 人 ， 2 0 1 0 年 亞 洲 運 動

會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前 三 名 之 選 手 ，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共

計 1 2 人 。 總 計 2 4 人 （ 如 表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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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 運 前 三 名 選 手  全 運 前 三 名 選 手

級 別  名 次  國 籍  姓   名  縣 市  姓 名  

 1  P R K   S o ,  S i m - H y a n g  南 投 縣  吳 麗 娟

I  2  V I E   N g u y e n , T h i  L u a  台 中 縣  蕭 雯 琪

 3  J P N   S a k a m o t o , H i t o m i  嘉 義 縣  蔡 佩 靜

 1  J P N   Y o s h i d a ,  S a o r i   嘉 義 縣  林 佳 樺

I I  2  C H N   Z h a n g ,  L a n  台 北 縣  李 秋 萍

 3  K A Z   A b d i l d i n a ,  A i y m  台 北 市  李 庭 榛

 1  K A Z   S h a l y g i n a ,  E l e n a  嘉 義 縣  侯 旻 汶

I I I  2  M G L   O c h i r b a t , N a s a n b u r m a a  台 中 縣  黃 佩 紋

 3  K O R   P a r k ,  S a n g - E u n  台 北 縣  黃 于 寧

 1  M G L   G e l e g j a m t s , N a r a n c h i m e g 台 北 市  陳 家 範

I V  2  C H N   L i ,  D a n  台 北 縣  黃 嘉 玲

 3  J P N   H a m a g u c h i ,  K y o k o  基 隆 市  余 嘉 玲

註 :選 手 為 參 加 2 0 1 0 亞 運 第 一 級 至 第 四 級 選 手 及 參 加 2 0 0 9 全 運 第 一

級 至 第 四 級 選 手 。  

 

二 、 研 究 時 間  

（ 一 ） 2 0 0 9 年 1 0 月 2 4 ~ 2 9 日 -全 運 。  

（ 二 ） 2 0 1 0 年 1 1 月 2 5 ~ 2 6 日 -亞 運 。  

三 、 研 究 地 點  

（ 一 ） 台 中 市 力 行 國 小 體 育 館 -全 運 。  

（ 二 ） 廣 州 市 大 學 城 華 南 理 工 大 學 體 育 館 -亞 運 。  

表 3 - 1 本 研 究 對 象 亞 運 選 手 與 全 運 選 手 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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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方 法   

    本 研 究 以 2 0 0 9 全 國 運 動 會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與 2 0 1 0 亞 洲 運

動 會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前 三 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將 兩 者 於 比 賽 過 程 得 分 之 內 容 進 行 研 究 與 探 討 。  

    研 究 資 料 蒐 集 ， 全 運 會 比 賽 過 程 研 究 者 全 程 參 與 比 賽 ，

並 以 攝 影 機 將 比 賽 過 程 錄 下 及 現 場 觀 察 與 記 錄 ； 亞 運 會 比 賽

影 片 因 研 究 者 無 法 親 自 前 往 蒐 集 資 料 ， 故 參 考 於 國 際 角 力 協

會 ( F I L A )網 站 所 提 供 之 比 賽 影 片 。 將 兩 組 以 影 片 觀 察 分 析 法

紀 錄 選 手 於 比 賽 過 程 之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與 時 間 等 相 關 資 料 ， 再

以 統 計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兩 者 之 間 差 異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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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所 示 ， 再 依 照 設 定 之 流 程 逐 漸 完 成 資 料

蒐 集 、 觀 察 統 計 、 統 整 分 析 結 果 ， 最 後 進 行 各 項 相 關 結 果 之

探 討 （ 如 圖 3 - 1）。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相 關 資 料 蒐 集        D V D 比 賽 現 場 拍 攝  

 

 

         文 獻 探 討 與 分 析   

 

 

             結   果  比 賽 影 像 觀 察 統 計  

 

 

討   論  

              

 

           結 論 與 建 議  

            

圖  3 - 1 本 研 究 實 施 之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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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步 驟  

一 、 選 手 基 本 資 料 蒐 集  

亞 運 選 手 資 料 參 考 自 第 十 六 屆 亞 洲 運 動 會 官 方 網 站 ； 全

運 選 手 資 料 由 研 究 者 親 自 至 比 賽 會 場 蒐 集 並 紀 錄 ， 包

括 ： 國 籍 、 姓 名 、 參 賽 量 級 數 與 每 場 比 賽 過 程 與 結 果 。  

 

二 、 比 賽 現 場 實 況 錄 影  

    亞 運 選 手 比 賽 過 程 參 考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 F I L A )網 站 所 提 供

之 各 量 級 比 賽 影 片 ； 全 運 選 手 比 賽 過 程 研 究 者 於 當 天 比

賽 使 用 S O N Y  H D D - S R 2 2 0 高 容 量 硬 碟 式 數 位 攝 影 機 並

架 設 於 比 賽 場 地 二 樓 看 台 進 行 現 場 錄 影 與 紀 錄 。  

 

三 、 影 像 分 析  

    將 兩 組 選 手 比 賽 影 像 以 影 片 觀 察 法 進 行 分 析 ， 並 於 觀 察

過 程 中 詳 細 紀 錄 研 究 對 象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所 得 分 數 與 時 間

等 資 料 ， 為 求 資 料 正 確 每 場 比 賽 於 反 覆 確 認 該 場 比 賽 資

料 無 誤 後 再 進 行 下 一 場 次 比 賽 觀 察 與 紀 錄 。  

 

四 、 資 料 處 理  

    影 片 資 料 蒐 集 完 成 之 後 ， 正 式 進 行 所 得 紀 錄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所 得 資 料 以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  2 0 0 7 版 進 行 統 整 ，

再 將 統 整 完 成 資 料 以 S P S S  1 2 . 0  f o r  W i n d o w s 電 腦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系 統 進 行 分 析 與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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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與 器 材  

一 、 攝 影 器 材  

    （ 一 ） S O N Y H D D - S R 2 2 0 高 容 量 硬 碟 式 數 位 攝 影 機 一 部。 

    （ 二 ） 記 憶 卡 一 張 。  

    （ 三 ） 三 腳 架 一 部 。  

二 、 影 像 處 理 器 材  

    A S U S - F 8 0 S 筆 記 型 電 腦 一 部 。  

三 、 成 績 分 析 工 具  

    列 表 機 一 部 。  

四 、 統 計 軟 體  

（ 一 ）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  2 0 0 7 版 資 料 處 理 系 統 。  

（ 二 ） S P S S  1 2 . 0  f o r  W i n d o w s 電 腦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系 統 。  

 

 

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研 究 所 得 資 料 利 用 S P S S  1 2 . 0  f o r  W i n d o w s 電 腦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系 統 分 別 進 行 下 列 統 計 分 析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兩 組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次 數 與 時 間 紀 錄 以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百 分 比 來 計 算 所 得 資 料 變 化 與 分 佈 之 情 形 。  

二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兩 組 選 手 所 得 資 料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來 進 行 兩 組 同 量 級

選 手 之 間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及 秒 數 有 何 差 異 。  

三 、 本 研 究 顯 著 水 準 為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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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以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法，分 析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與 2 0 1 0 年 亞 洲 運 動 會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兩 者 之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前 三 名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內 容 及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時 間 之 差 異 。 其 賽 程 場 次 共 8 3 場 次 。 各 前 三 名 選 手 場 次

為，亞 運 組 第 一 級 1 0 場 次，第 二 級 1 0 場 次，第 三 級 1 0 場 次，

第 四 級 9 場 次 ； 全 運 組 第 一 級 1 1 場 次 ， 第 二 級 1 0 場 次 ， 第

三 級 1 2 場 次 ， 第 四 級 1 1 場 次 。  

本 研 究 以 四 節 進 行 研 究 結 果 之 呈 現 ， 共 分 為 受 試 者 資 料

分 析 ； 兩 組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內 容 分 析 ； 不 同 組 別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與 時 間 之 差 異 ； 兩 組 同 量 級 冠 軍 選 手 決 賽 場 次 表 現 之 差

異 。  

 

 

第 一 節  受 試 者 資 料 分 析  

本 研 究 之 對 象 共 有 2 4 位 選 手，分 別 為 亞 運 組 第 一 級 至 第

四 級 前 三 名 選 手 共 1 2 位；全 運 組 第 一 級 至 第 四 級 前 三 名 選 手

共 1 2 位 ， 總 計 2 4 位 。  

 

一 、 亞 運 組 與 全 運 組 基 本 資 料  

從 兩 組 選 手 來 看，就 身 高 而 言 1 5 0 - 1 6 0 ㎝  之 間 有 1 0 位，

1 6 1 - 1 7 0 ㎝  之 間 有 1 1 位 ， 1 7 1 - 1 8 0 ㎝  之 間 有 3 位 。 就 年 齡

而 言，未 滿 2 0 歲 有 3 位， 2 0 - 2 5 歲 有 1 2 位， 2 6 - 3 0 歲 有 6 位，

3 1 - 3 5 歲 有 3 位 ， 其 各 組 之 詳 細 資 料 如 表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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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 運 比 賽 選 手 （ 第 一 組 ） 全 運 比 賽 選 手（ 第 二 組 ）

量級 名次 身高(cm) 體重(kg) 年齡(歲) 身高(cm) 體重(kg) 年齡(歲)

1  1 5 2  5 0  1 9  1 5 1  5 0  3 4  

2  1 5 6  5 5  1 9  1 5 8  5 1  2 4  

3  1 5 6  5 3  3 0  1 5 4  5 1  2 2  
I  

M   1 5 4 . 6 7  5 2 . 6 7 2 2 . 6 7 1 5 4 . 3 3 5 0 . 6 7  2 6 . 6 7

1  1 5 7  5 5  2 9  1 6 5  5 7  2 4  

2  1 6 0  5 7  2 1  1 6 7  5 6  2 3  

3  1 6 0  5 8  2 3  1 6 4  5 7  2 0  
I I  

M  1 5 9  5 6 . 6 7 2 4 . 3 3 1 6 5 . 3 3 5 6 . 6 7  2 2 . 3 3

1  1 6 5  6 3  2 5  1 6 2  6 3  2 3  

2  1 6 7  6 7  2 2  1 6 3  6 2  1 9  

3  1 6 5  6 8  2 3  1 6 0  6 4  3 1  
I I I  

M  1 6 5 . 6 7  6 6  2 3 . 3 3 1 6 1 . 6 7 6 3  2 4 . 3 3

1  1 7 3  7 6  2 8  1 6 4  7 4  2 3  

2  1 7 3  7 6  2 8  1 7 1  7 6  2 6  

3  1 7 0  7 5  3 3  1 6 4  7 8  2 6  
I V  

M  1 7 2  7 5 . 6 7 2 9 . 6 7 1 6 6 . 3 3 7 6  2 5  

註 ： I 為 第 一 量 級 ； I I 為 第 二 量 級 ； I I I 為 第 三 量 級 ； I V 為 第 四 量 級 ；

M 為 平 均 數 。  

 

 

 

 

 

表 4 - 1 第 一 組 與 第 二 組 選 手 資 料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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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 同 量 級 基 本 資 料  

表 4 - 2 為 兩 組 同 量 級 選 手 資 料 統 計 ， 將 兩 組 優 秀 選 手       

基 本 資 料 統 計 後 再 計 算 出 平 均 數 ， 結 果 如 下 列 表 4 - 2。  

  

 

 

 

三 、 討 論  

由 表 4 - 1 顯 示 第 一 量 級 兩 組 選 手 在 身 高 方 面 平 均 幾 乎 相

同 ； 體 重 方 面 第 二 組 平 均 比 第 一 組 重 2 k g； 年 齡 方 面 第 二 組

平 均 比 第 一 組 年 長 4 歲 ， 由 此 可 知 在 年 齡 方 面 第 一 組 選 手 相

對 比 較 年 輕 其 中 2 0 歲 以 下 之 選 手 有 兩 位，而 第 二 組 選 手 則 皆

為 2 0 歲 以 上。第 二 量 級 在 身 高 方 面 第 二 組 平 均 比 第 一 組 高 約

6 c m； 體 重 方 面 兩 組 相 同 ； 年 齡 方 面 第 一 組 選 手 平 均 年 長 第

二 組 2 歲 ， 由 此 得 知 在 身 高 方 面 第 二 組 選 手 體 型 平 均 比 第 一

組 選 手 高 大 一 些 。 第 三 量 級 在 身 高 方 面 第 一 組 平 均 比 第 二 組

多 4 c m； 體 重 方 面 第 一 組 平 均 比 第 二 組 重 3 k g； 年 齡 方 面 則

第 二 組 平 均 年 長 第 一 組 1 歲 。 最 後 第 四 量 級 在 身 高 方 面 第 一

      身 高 ( c m )   體 重 ( k g )  年 齡 （ 歲 ）

量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I  6  1 5 4 . 5  2 . 6  5 1 . 7  2 . 0  2 4 . 7  6 . 1  

I I  6  1 6 2 . 2  3 . 8  5 6 . 7  1 . 0  2 3 . 3  3 . 1  

I I I  6  1 6 3 . 7  2 . 5  6 4 . 5  2 . 4  2 3 . 8  4 . 0  

I V  6  1 6 9 . 2  4 . 2  7 5 . 8  1 . 3  2 7 . 3  3 . 3  

總 和  2 4  1 6 2 . 4  6 . 2  6 2 . 2  9 . 5  2 4 . 8  4 . 3  

表  4 - 2   不 同 量 級 選 手 資 料 平 均 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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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平 均 比 第 二 組 多 6 c m； 體 重 方 面 第 二 組 平 均 比 第 一 組 多

1 k g；年 齡 方 面 第 一 組 平 均 年 長 第 二 組 4 歲，由 此 得 知 身 高 方

面 第 一 組 選 手 在 體 型 上 比 第 二 組 選 手 高 大 ， 以 第 四 量 級 比 賽

型 態 來 看 第 二 組 的 體 型 若 在 國 際 比 賽 上 可 能 會 比 較 處 於 劣

勢 。  

另 外 將 兩 組 同 量 級 選 手 資 料 統 計 後 由 表 4 - 2 結 果 顯 示 ，

從 身 高 來 看 ， 第 一 量 級 較 少 出 現 身 材 瘦 高 型 選 手 ， 第 二 量 級

與 第 三 量 級 身 高 相 近 其 差 距 1 - 2 c m， 重 量 級 則 較 少 出 現 身 材

矮 胖 型 選 手 。 角 力 運 動 為 兩 人 徒 手 對 抗 的 一 項 運 動 ， 除 了 專

項 體 能 之 外 還 需 具 備 強 大 的 肌 力 ， 這 也 是 角 力 選 手 獲 勝 關 鍵

的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素 質 （ 馮 尚 君 、 周 存 生 ， 2 0 0 7） 因 此 ， 若 身

高 為 瘦 高 型 選 手 建 議 增 加 體 重 並 加 強 鍛 鍊 身 體 肌 力 比 較 有 利

於 和 對 手 相 對 抗 。 而 重 量 級 選 手 平 均 身 高 幾 乎 達 1 7 0 c m， 這

說 明 重 量 級 選 手 除 了 本 身 所 具 備 的 專 項 體 能 之 外 ， 其 身 高 對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有 利 於 擒 抱 對 方 增 加 有 效 攻 擊 之 機 率 ， 反 之 若

身 材 矮 小 選 手 因 四 肢 較 短 ， 若 要 擒 抱 體 型 較 高 大 之 對 手 成 功

機 率 相 對 之 下 可 能 會 降 低 。  

從 體 重 來 看 ，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選 手 本 身 體 重 皆 超 過

參 賽 重 量 三 公 斤 之 內 ， 這 表 示 兩 組 多 數 選 手 於 比 賽 前 必 須 減

重 ， 此 結 果 與 S t e e n  &  B r o w n e l l ( 1 9 9 0 )  兩 位 學 者 研 究 美 國 大

學 角 力 選 手 結 果 顯 示，當 中 有 8 9％ 的 選 手 必 須 於 比 賽 前 減 重

以 達 參 賽 規 定 級 數 之 結 果 相 符 合 。 沙 玲 莉 （ 2 0 0 2） 曾 研 究 大

專 以 上 男 子 角 力 選 手 對 於 減 重 所 造 成 生 理 方 面 之 影 響 情 況 ，

結 果 顯 示 於 一 週 內 減 重 三 公 斤 並 不 會 影 響 選 手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及 最 大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由 此 結 果 得 知 減 重 三 公 斤 以 內 為 正 常

範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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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平 日 體 重 之 維 持 也 是 訓 練 當 中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個 環

節，相 關 研 究 曾 提 出 在 1 9 9 8 年 曾 有 三 位 美 國 角 力 選 手 因 賽 前

過 度 減 重 造 成 身 體 嚴 重 脫 水 死 亡 ( A n o n y m o u s , 1 9 9 8 )， 另 外 在

1 9 9 7 年 也 有 一 位 柔 道 選 手 突 然 心 臟 麻 痺 而 死 亡，經 過 推 測 原

因 可 能 是 由 過 量 減 重 所 導 致 （ 陳 元 和 ， 1 9 9 7） 。 美 國 運 動 科

學 會 ( A m e r i c a n  C o l l e g e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提 出 並 建 議 教 練

與 選 手 平 時 應 盡 量 將 體 重 維 持 在 安 全 與 合 理 的 範 圍 內 ， 避 免

使 用 過 度 激 烈 或 不 當 減 重 方 式 ， 以 降 低 及 減 少 選 手 於 減 重 過

程 中 產 生 身 體 副 作 用 之 情 形 發 生 ( O p p l i g e r  e t  a l . ,  1 9 9 6 )。  

年 齡 方 面 顯 示 優 秀 選 手 運 動 表 現 之 巔 峰 期 大 約 於 2 4 歲

上 下 ， 可 能 原 因 為 此 階 段 選 手 除 了 本 身 具 備 基 本 體 能 之 外 ，

動 作 技 術 已 達 純 熟 階 段 ， 心 理 素 質 方 面 也 有 一 定 強 度 ， 面 對

大 型 比 賽 之 壓 力 能 調 適 良 好，因 此 運 動 表 現 較 為 穩 定 與 流 暢。 

 

 

第 二 節  兩 組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內 容 分 析  

    本 節 為 兩 組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項 目 之 次 數 與 得 分 秒 數 ，

依 據 比 賽 規 則 進 行 分 類 陳 述 ， 分 為 獲 得 一 分 、 獲 得 二 分 、 獲

得 三 分 、 獲 得 五 分 、 警 告 得 分 、 強 制 擒 抱 、 壓 制 勝 ， 共 為 七

個 得 分 項 目 ， 兩 組 選 手 以 錄 影 帶 觀 察 分 析 後 統 計 結 果 如 下 ：  

一 、 不 同 組 別 攻 擊 次 數 統 計  

（ 一 ） 第 一 組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第 一 組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獲 得 最 多 分 數 項 目 為 獲 得 一  

分 共 8 4 次，依 序 為 獲 得 二 分 共 3 4 次，獲 得 三 分 共 1 8  

次，壓 制 勝 共 1 5 次，強 制 擒 抱 共 2 次，獲 得 五 分 與 警  

告 得 分 皆 未 獲 得 分 數 （ 如 表 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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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第 二 組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第 二 組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獲 得 最 多 分 數 項 目 為 獲 得 一

分 共 9 4 次，依 序 為 獲 得 二 分 共 3 9 次，獲 得 三 分 共 1 4

次 ， 壓 制 勝 共 1 7 次 ， 強 制 擒 抱 共 5 次 ， 警 告 得 分 1

次 ， 獲 得 五 分 則 未 獲 得 分 數 （ 如 表 4 - 4）。  

 

 

級 數 獲得一分 獲得二分 獲得三分 獲得五分 警告得分強制擒抱 壓制勝

第一級 1 9  1 0  3  -  -  -  5  

第二級 2 9  8  5  -  -  -  2  

第三級 1 5  9  2  -  -  1  4  

第四級 2 1  7  8  -  -  1  4  

合計（次） 8 4  3 4  1 8  -  -  2  1 5  

 

 

級 數 獲得一分 獲得二分 獲得三分 獲得五分 警告得分 強制擒抱 壓制勝

第一級 3 1  1 7  4  -  1  -  4  

第二級 2 1  1 1  4  -  -  3  3  

第三級 2 3  5  6  -  -  -  6  

第四級 1 9  6   -  -  2  4  

合計（次） 9 4  3 9  1 4  -  1  5  1 7  

 

表 4 - 3 第 一 組 亞 運 選 手 攻 擊 得 分 次 數 原 始 數 據 

表 4 - 4 第 二 組 全 運 選 手 攻 擊 得 分 次 數 原 始 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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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討 論  

經 結 果 顯 示 在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次 數 方 面 亞 運 與 全 運 兩 組 選

手 結 果 相 為 同 ， 為 獲 得 一 分 項 目 得 到 最 多 次 數 ， 其 次 為 獲 得

二 分 項 目 ， 而 在 獲 得 五 分 項 目 兩 組 選 手 皆 為 零 次 。 此 結 果 與

2 0 0 6 年 全 國 精 英 角 力 賽 女 子 選 手 得 分 研 究 （ 蔡 勝 良 、 林 德

榮、張 聰 榮， 2 0 0 6）及 2 0 0 6 年 亞 洲 成 人 女 子 角 力 錦 標 賽 得 分

內 容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蔡 勝 良 ， 2 0 0 7）。  

從 上 述 結 果 得 知 獲 得 一 分 為 最 多 次 數 、 獲 得 二 分 則 為 其

次 ， 這 可 能 是 因 為 選 手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攻 擊 對 手 失 敗 後 雙 方 形

成 跪 姿 狀 態 進 而 獲 得 背 後 控 制 技 術 一 分 ， 背 後 控 制 技 術 完 成

後 最 常 見 之 連 續 攻 擊 技 術 為 二 分 滾 橋 技 術 動 作 ， 因 此 形 成 獲

得 一 分 為 總 次 數 最 多 而 獲 得 二 分 為 其 次 之 情 形。王 慶（ 2 0 0 0）

曾 研 究 1 9 9 6 年 奧 會 角 力 項 目 與 1 9 9 7 年 世 界 角 力 錦 標 賽 結 果

顯 示 ， 背 後 控 制 技 術 （ 為 一 分 技 術 ） 與 滾 橋 技 術 （ 為 二 分 技

術 ）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對 於 勝 負 確 實 佔 有 非 常 重 要 之 比 例 。 另 外

也 可 能 是 因 為 角 力 規 則 所 演 變 的 關 係 ， 目 前 角 力 自 由 式 規 則

為 每 場 比 賽 時 間 六 分 鐘 三 回 合 ， 每 回 合 二 分 鐘 ， 中 間 休 息 三

十 秒 。 每 場 三 戰 兩 勝 制 ， 比 數 差 距 六 分 則 結 束 該 回 合 ， 因 為

如 此 選 手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更 加 積 極 進 攻 以 獲 得 更 多 分 數 贏 得 最

後 勝 利 。 而 一 分 與 二 分 之 技 術 動 作 比 三 分 、 五 分 及 壓 制 勝 技

術 動 作 難 度 相 對 較 低 ， 因 此 攻 擊 成 功 機 率 也 較 大 。 國 際 角 力

總 會 ( F I L A )於 2 0 0 5 年 將 規 則 修 改 後，原 本 只 能 使 用 一 次 的 滾

橋 技 術 改 成 可 連 續 使 用（ 林 鼎 政、阮 昇 浩， 2 0 0 9），這 可 能 也

是 一 分 與 二 分 獲 得 次 數 最 多 的 因 素 之 一 ， 由 此 可 得 知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得 分 多 寡 也 是 影 響 比 賽 結 果 的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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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告 得 分 項 目 於 兩 組 選 手 當 中 僅 發 生 過 一 次 ， 原 因 可 能

是 因 為 能 成 為 代 表 區 域 或 國 家 級 之 選 手 在 技 、 戰 術 及 警 告 之

判 定 認 知 皆 有 一 定 水 準 以 上 ， 因 此 在 比 賽 過 程 當 中 能 妥 善 運

用 技 、 戰 術 避 免 疏 忽 而 導 致 失 分 。 而 獲 得 五 分 項 目 從 早 期 研

究 至 目 前 為 止 皆 顯 示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在 獲 得 五 分 次 數 少 之 又 少

幾 乎 為 零 。 五 分 技 術 動 作 為 將 對 手 以 擒 抱 動 作 進 行 大 幅 度 之

拋 、 摔 等 越 過 攻 擊 方 頭 頂 之 技 術 動 作 ， 因 此 必 須 使 用 極 大 肌

力 與 爆 發 力 才 能 完 成 ， 此 為 角 力 運 動 技 術 當 中 難 度 最 高 的 一

項 技 術 動 作 ， 而 若 雙 方 選 手 實 力 相 當 要 成 功 完 成 五 分 之 技 術

動 作 更 是 難 上 加 難 。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可 能 因 為 先 天 體 型 及 身 體

素 質 例 如：肌 力、爆 發 力 等 方 面 相 較 男 子 選 手 之 下 略 顯 不 足，

因 此 導 致 五 分 技 術 動 作 無 法 順 利 進 行 與 完 成 。  

 

二 、 兩 組 同 量 級 選 手 比 賽 回 合 之 差 異  

角 力 一 場 比 賽 分 三 個 回 合 ， 每 回 合 兩 分 鐘 中 間 休 息 三

秒 ， 共 六 分 鐘 。 表 4 - 5 與 表 4 - 6 為 兩 組 選 手 攻 擊 平 均 秒 數 ，

另 外 由 圖  4 - 1、 4 - 2、 4 - 3、 4 - 4 可 以 瞭 解 兩 組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選 手 攻 擊 時 間 點 之 分 佈 均 落 在 1 8 0 秒 之 內 也 就 是 第 一 回

合 與 第 二 回 合 當 中 ， 進 入 第 三 回 合 則 較 少 發 生 。  

 

註 ： 下 列 圖  4 - 1、 4 - 2、 4 - 3、 4 - 4 所 顯 示 之 數 字 為 比 賽 時 間 秒

數 ， 1 2 0 秒 為 第 一 回 合 ； 2 4 0 秒 為 第 二 回 合 ； 3 6 0 秒 為 第

三 回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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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數 獲得一分 獲得二分 獲得三分 獲得五分 警告得分 強制擒抱 壓制勝

第一級 1 0 1  1 1 9 . 9  1 1 9 . 6 -  -  -  1 1 7 . 4

第二級 1 0 6 . 6  1 2 1 . 3  6 9  -  -  -   9 4 . 5

第三級 1 1 2 . 6  1 2 3 . 4  1 6 4 . 5 -  -  1 2 0  1 0 6 . 2

第四級 1 2 7 . 3  1 4 3 . 7  1 1 7 . 5 -  -  1 2 0  1 3 0  

平均（秒） 1 1 1 . 9  1 2 7 . 1  1 1 7 . 6 -  -  1 2 0  1 1 2  

 

 

 

級 數 獲得一分 獲得二分 獲得三分 獲得五分 警告得分 強制擒抱 壓制勝

第一級  1 0 6 . 9  1 0 9 . 9  1 0 2 . 8  -  1 1 0  -  1 1 9  

第二級  1 5 4 . 6  1 4 4   6 . 3  -  -  2 0 0  9 8 . 7  

第三級  1 0 5 . 2  1 0 8 . 8   1 . 3  -  -  -  6 3 . 8  

第四級  1 7 3 . 5  1 4 3 . 3  -  -  -  1 2 0  8 5  

平均（秒） 1 3 5 . 1  1 2 6 . 5   3 6 . 8  -  1 1 0  1 6 0  9 1 . 6  

 

 

 

 

 

 

 

 

表 4 - 5 第 一 組 亞 運 選 手 攻 擊 得 分 秒 數 原 始 數 據 

表 4 - 6 第 二 組 全 運 選 手 攻 擊 得 分 秒 數 原 始 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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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兩 組 選 手 有 效 攻 擊 秒 數 分 佈 如 下 ：  

  

1 .兩 組 第 一 量 級  

 

 

 

 

 

 

 

 

 

圖 4 - 1 第 一 量 級 得 分 平 均 秒 數 分 佈 

 

  

 2 .兩 組 第 二 量 級  

 

 

 

 

 

 

 

 

 

圖 4 - 2 第 二 量 級 得 分 平 均 秒 數 分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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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兩 組 第 三 量 級  

 

 

 

 

 

 

 

 

 

圖 4 - 3 第 三 量 級 得 分 平 均 秒 數 分 佈 

 

 

 

4 .兩 組 第 四 量 級  

 

 

 

 

 

 

 

 

 

   圖 4 - 4 第 四 量 級 得 分 平 均 秒 數 分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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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討 論  

兩 組 選 手 於 攻 擊 秒 數 上 平 均 為 三 分 鐘 之 內 ， 角 力 是 一 項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 為 能 在 體 能 最 佳 狀 態 下 進 行 有 效 攻 擊

因 此 比 賽 開 始 後 的 三 分 鐘 為 選 手 最 佳 攻 擊 時 間 ， 此 時 的 體 力

未 消 耗 太 多 所 以 攻 擊 也 比 較 積 極（ 許 吉 越， 2 0 0 0）。而 在 比 賽

回 合 差 異 上 兩 組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選 手 表 現 相 同 ， 平 均 於

第 一 回 合 或 第 二 回 合 即 結 束 比 賽 ， 進 入 第 三 回 合 情 形 則 較 少

發 生 。 由 此 得 知 選 手 在 第 一 回 合 獲 勝 後 進 入 第 二 回 合 時 會 更

努 力 且 積 極 進 攻 與 防 守 讓 自 己 於 有 限 時 間 內 累 積 更 多 分 數 以

提 高 獲 勝 機 會 ， 避 免 進 入 第 三 回 合 降 低 獲 勝 機 率 ， 而 張 聰 榮

（ 2 0 0 4） 也 曾 提 出 角 力 場 上 先 獲 得 分 數 者 幾 乎 代 表 先 贏 得 一

半 之 比 賽 。  

張 聰 榮（ 2 0 0 9）在 2 0 0 8 年 世 界 大 學 角 力 錦 標 賽 與 奧 運 資

格 賽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大 部 分 角 力 選 手 在 第 一 回 合 或 第 二 回 合

即 結 束 該 場 比 賽 ， 若 進 入 第 三 回 合 則 平 手 比 例 提 高 許 多 。 多

數 選 手 在 贏 得 第 一 回 合 之 後 進 入 第 二 回 合 相 對 會 更 積 極 進 攻

以 贏 得 更 多 分 數 ， 避 免 進 入 第 三 回 合 時 因 體 力 的 消 耗 等 因 素

無 法 順 利 取 得 該 場 勝 利 。 因 此 即 使 與 對 手 使 實 力 相 當 難 分 軒

輊 ， 但 取 得 第 一 回 合 勝 利 之 選 手 於 第 二 回 合 成 功 獲 勝 機 率 相

對 較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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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不 同 組 別 有 效 攻 擊 得 分 與 時 間 之 差 異  

    本 小 節 為 探 討 亞 運 組 與 全 運 組 同 量 級 選 手 之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與 時 間 點 之 差 異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進 行 差 異 考 驗 其 結 果

如 下 表 4 - 7、 4 - 8、 4 - 9、 4 - 1 0； 兩 組 選 手 攻 擊 次 數 之 差 異 如 圖

4 - 5、 4 - 6、 4 - 7、 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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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兩 組 第 一 量 級 得 分 次 數 與 時 間 之 差 異  

（ 一 ）「 獲 得 一 分 」 次 數 ， 全 運 選 手 組 ( M = 6 . 3 8 ± 3 . 8 9 )顯 著

高 於 亞 運 選 手 組 ( M = 3 . 6 8 ± 1 . 8 8 )  t  =  - 2 . 8 1 ,  p  <  . 0 5  

（ 如 表 4 - 7）。  

（ 二 ）「 獲 得 二 分 」次 數，全 運 選 手 組 ( M = 3 . 9 4 ± 2 . 3 )顯 著 高  

  於 亞 運 選 手 組 ( M = 2 . 2 ± 1 . 0 3 )  t  = - 2 . 2 4 ,  p  <  . 0 5  

（ 如 表 4 - 7）。  

   次     數   秒     數  

分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1 19 3.68 1.88 -2.81 0.00* 101.05 63.41 -0.25 0.79 
一分 

2 31 6.38 3.89 - - 106.9 86.43 - - 

1 10 2.2 1.03 -2.24 0.03* 119.9 70.67 0.31 0.75 
二分 

2 17 3.94 2.3 - - 109.94 84.79 - - 

1  3 2 1  1.32 0.24 119.66 27.53 0.51 0.63 
三分 

2  4 1.25 0.5 - - 102.75 51.07 - - 

1  0 - - - - - - - - 
五分 

2  0 - - - - - - - - 

1  0 - - - - - - - - 警告
得分 
 2  1 1 - - - 110 - - - 

1  0 - - - - - - - - 強制
擒抱 
 2  0 - - - - - - - - 

1  5 1.4 0.54 0.42 0.68 117.4 37.56 -0.03 0.97 壓制
勝 
 2  4 1.25 0.5 - - 119 87.54 - - 

註 ： * p＜ . 0 5         組 別 ： 1 亞 運 ， 2 全 運  

表 4 - 7 第 一 量 級 得 分 項 目 之 次 數 與 秒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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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兩 組 第 二 量 級 得 分 次 數 與 時 間 之 差 異  

    第 二 量 級 亞 運 組 與 全 運 組 有 效 攻 擊 及 秒 數 皆 未 達 顯 著

（ 如 表 4 - 8）。  

 

   次     數   秒     數  

分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1 29 7.13 5.26 1.06 0.29  106.62 67.7 -1.9 0.06
一分 

2 21 5.71 3.7 - -  154.61 110.51 - - 

1  8 2.12 1.12 -1.29 0.21  121.37  64.29  -0.62 0.54
二分 

2 11 3.18 2.08 - -  144  86.92 - - 

1  5 1.4 0.54 -0.26 0.79  69 56.5   0.32 0.75
三分 

2  4 1.5 0.57 - -    56.25  59.26 - - 

1  0 - - - -  - - - - 
五分 

2  0 - - - -  - - - - 

1  0 - - - -  - - - - 警告
得分 
 2  0 - - - -  - - - - 

1  0 - - - -  - - - - 強制
擒抱 
 2  3 1.33 0.57 - -  200   69.28 - - 

1 2 1 0 - -  94.5    7.77  -0.12 0.91壓制
勝 
 2 3 1 0 - -   98.66   45.93 - - 

註 ： * p＜ . 0 5         組 別 ： 1 亞 運 ， 2 全 運  

 

 

 

表 4 - 8 第 二 量 級 得 分 項 目 之 次 數 與 秒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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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兩 組 第 三 量 級 得 分 次 數 與 時 間 之 差 異  

  （ 一 ）「 獲 得 一 分 」 次 數 ， 全 運 選 手 組 ( M = 4 . 5 2 ± 2 . 5 7 )顯 著

高 於 亞 運 選 手 組 ( M = 3 . 0 6 ± 1 . 5 7 )  t  =  - 1 . 9 5 ,  p  <  . 0 5  

（ 如 表 4 - 9）。  

（ 二 ）「 獲 得 三 分 」 秒 數 ， 全 運 選 手 組 ( M = 2 1 . 3 3 ± 2 4 . 2 2 )顯

著 高 於 亞 運 選 手 組 ( M = 1 6 4 . 5 ± 4 8 . 7 9 )  t  = 5 . 8 9 ,  p  <  . 0 5

（ 如 表 4 - 9）。  

   次     數  秒     數  

分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1 15 3.06 1.57 -1.95 0.05*  112.66 72.28 0.3 0.75 
一分 

2 23 4.52 2.57 - - 105.21 73.24 - - 

1  9 2.11 1.05 -0.13 0.89 123.44 57.81  0.46 0.64 
二分 

2  5 2.2 1.3 - -  108.8 52.82 - - 

1  2 1.5 0.7 -0.73 0.48 164.5 48.79  5.89 0.00*
三分 

2  6 2.16 1.16 - -  21.33 24.22 - - 

1  0 - - - - - - - - 
五分 

2  0 -     - - - - - - - 

1  0 - - - - - - - - 
 
警告
得分 
 2  0 - - - - - - - - 

1  1 1 - - - 120 - - - 
 
強制
擒抱 
 2  0 - - - - - - - - 

1  4 1.25  0.5 -1.5 0.17 106.25 52.14   0.95 0.36 
 
壓制
勝 
 2  6 2 0.89 - -  63.83 76.82 - - 

註 ： * p＜ . 0 5           組 別 ： 1 亞 運 ， 2 全 運  

表 4 - 9 第 三 量 級 得 分 項 目 之 次 數 與 秒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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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兩 組 第 四 量 級 得 分 次 數 與 時 間 之 差 異  

    第 四 量 級 亞 運 組 與 全 運 組 有 效 攻 擊 及 秒 數 皆 未 達 顯 著

（ 如 表 4 - 1 0）。  

 

    次     數   秒     數  

分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1 21 4.76 3.03 1.33 0.19  127.38 87.94   -1.6 0.11
一分 

2 19 3.68 1.88 1.36 0.18  173.47 92.42 - - 

1  7 1.71 0.75 0.1 0.91  143.71 98.57    0.00 0.99
二分 

2  6 1.66 0.81 0.1 0.91  143.33 89 - - 

1  8 3 1.85 - -  117.5 65.86 - - 
三分 

2  0 - - - -   - - - - 

1  0 - - - -   - - - - 
五分 

2  0 - - - -   - - - - 

1  0     - - - -   - - - - 警告
得分 
 2  0 - - - -   - - - - 

1  1 1 - - -  120 - - - 強制
擒抱 
 2  2 1 - - -  120 - - - 

1  4 1.25 0.5 0 1  130 90.47  0.96 0.36壓制
勝 
 2  4 1.25 0.5 0 1  85 20.8 - - 

註 ： * p＜ . 0 5        組 別 ： 1 亞 運 ， 2 全 運  

 

 

表 4 - 1 0 第 四 量 級 得 分 項 目 之 次 數 與 秒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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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5 第 一 量 級 得 分 次 數 

 

 

 

 

 

 

 

 

 

 

 

 

圖 4 - 6 第 二 量 級 得 分 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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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7 第 三 量 級 得 分 次 數 

 

 

 

 

 

 

 

 

 

 

  

 

圖 4 - 8 第 四 量 級 得 分 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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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討 論  

兩 組 同 量 級 選 手 在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方 面 第 一 量 級 於 獲 得 一

分 與 獲 得 二 分 項 目 達 顯 著 ， 第 三 量 級 於 獲 得 一 分 項 目 達 顯

著 ； 秒 數 方 面 第 三 量 級 於 獲 得 三 分 項 目 達 顯 著 ， 從 結 果 得 知

有 達 顯 著 之 項 目 全 運 組 表 現 皆 比 亞 運 組 優 秀 。  

全 運 部 份 選 手 於 比 賽 過 程 表 現 比 亞 運 選 手 優 秀 這 當 中 可

能 是 因 為 我 國 第 一 量 級 與 第 三 量 級 選 手 之 間 實 力 差 距 懸 殊 所

導 致 之 結 果 ， 全 運 第 一 量 級 與 第 三 量 級 前 三 名 選 手 為 我 國 優

秀 角 力 運 動 員 ， 其 中 第 一 量 級 選 手 吳 麗 娟 與 蔡 佩 靜 及 第 三 量

級 選 手 侯 旻 汶 皆 為 國 內 比 賽 常 勝 軍 ， 也 曾 代 表 我 國 參 加 許 多

國 際 比 賽 且 表 現 優 異 ， 而 研 究 者 在 全 運 會 比 賽 現 場 觀 察 結 果

確 實 這 幾 位 選 手 與 其 對 手 實 力 相 差 懸 殊 ，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在 得

分 效 率 上 的 確 比 其 他 選 手 顯 得 輕 鬆 許 多 。 另 外 ， 國 內 角 力 選

手 大 多 集 中 於 某 些 縣 市 ， 因 此 在 實 力 分 配 不 均 之 情 況 下 導 致

全 運 參 賽 選 手 實 力 差 距 大 ， 使 得 比 賽 競 爭 力 下 降 。  

而 亞 運 參 賽 選 手 皆 為 亞 洲 地 區 國 家 代 表 隊 其 實 力 與 水 準

有 一 定 程 度 以 上 ， 因 此 在 實 力 相 當 之 情 形 下 競 爭 難 度 相 對 比

全 運 組 提 高 許 多 ， 此 項 結 果 與 丁 文 貞 、 郭 癸 賓 （ 2 0 0 1） 研 究

1 9 9 6 年 奧 運 會 柔 道 項 目 與 1 9 9 9 年 全 運 會 柔 道 項 目 等 結 果 相

符 。 從 此 項 結 果 顯 示 我 國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之 間 實 力 差 異 懸 殊 ，

因 而 出 現 部 份 國 內 選 手 比 賽 過 程 表 現 優 於 國 外 優 秀 選 手 之 情

形 發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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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兩 組 同 量 級 冠 軍 選 手 決 賽 場 次 表 現 之 差 異  

 

此 小 節 將 亞 運 組 與 全 運 組 同 量 級 各 冠 軍 選 手 決 賽 場 次 之

得 分 內 容 與 時 間 以 圖 顯 示 ， 並 進 行 亞 運 組 與 全 運 組 於 決 賽 當

中 攻 擊 模 式 等 差 異 之 比 較 ， 藉 由 此 小 節 探 討 國 外 優 秀 選 手 表

現 與 我 國 選 手 有 何 差 別 。  

 

註 ： 下 列 圖  4 - 9、 4 - 1 0、 4 - 1 1、 4 - 1 2 所 顯 示 之 數 字 為 比 賽 時  

間 秒 數 ， 1 2 0 秒 為 第 一 回 合 ； 2 4 0 秒 為 第 二 回 合 ； 3 6 0 秒

為 第 三 回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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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兩 組 第 一 量 級 冠 軍 選 手 各 決 賽 場 次 之 表 現  

由 圖 4 - 9 顯 示 亞 運 組 選 手 在 第 一 回 合 1 0 0 秒 時 間 獲 得 一

分 接 著 於 1 1 0 秒 又 獲 得 一 分 ， 最 後 1 1 1 秒 時 間 以 壓 制 獲 得 該

場 決 賽 之 勝 利 。  

全 運 組 選 手 在 第 一 回 合 9 4 秒 時 間 獲 得 一 分 接 著 於 1 0 5

秒 獲 得 二 分 結 束 該 回 合 ， 第 二 回 合 於 1 3 6 秒 獲 得 一 分 接 著 在

1 6 7 秒 同 樣 獲 得 一 分 ， 然 後 於 1 9 5 秒 獲 得 二 分 最 後 在 2 0 0 秒

時 間 得 到 一 分 ， 以 積 分 方 式 贏 得 該 場 勝 利 。  

 

 

 

 

 

 

 

 

 

 

 

 

圖 4 - 9  兩 組 第 一 量 級 冠 軍 選 手 決 賽 場 次 得 分 內 容 與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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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兩 組 第 二 量 級 冠 軍 選 手 各 決 賽 場 次 之 表 現  

由 圖 4 - 1 0 顯 示 亞 運 組 選 手 在 第 一 回 合 3 1 秒 、 4 0 秒 、 4 2

秒 、 6 3 秒 、 1 0 7 秒 時 間 各 獲 得 一 分 ， 於 第 一 回 合 比 賽 過 程 中

保 持 積 極 且 高 頻 率 的 攻 擊 ， 而 第 二 回 合 僅 於 2 1 3 秒 時 間 獲 得

一 分 ， 以 積 分 方 式 贏 得 冠 軍 。  

全 運 組 選 手 在 第 一 回 合 與 第 二 回 合 與 其 對 手 皆 未 獲 得 分

數 ， 因 此 於 第 一 回 合 與 第 二 回 合 比 賽 時 間 結 束 後 進 行 強 制 擒

抱 攻 擊 ， 以 積 分 方 式 贏 得 冠 軍 ， 與 亞 運 組 選 手 相 較 之 下 全 運

組 選 手 在 攻 擊 得 分 技 術 方 面 略 顯 不 足 。  

 

 

 

 

 

 

 

 

 

 

 

 

圖 4 - 1 0  兩 組 第 二 量 級 冠 軍 選 手 決 賽 場 次 得 分 內 容 與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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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兩 組 第 三 量 級 冠 軍 選 手 各 決 賽 場 次 之 表 現  

由 圖 4 - 1 1  顯 示 亞 運 組 選 手 第 一 回 合 輸 給 其 對 手 ， 而 進

入 第 二 回 合 比 賽 即 展 開 積 極 攻 擊 ， 在 1 3 4 秒 時 間 獲 得 一 分 ，

1 6 8 秒 時 間 獲 得 二 分 ， 接 著 1 7 3 秒 獲 得 一 分 ， 之 後 於 1 7 8 秒

將 對 手 以 壓 制 勝 提 前 結 束 比 賽 並 贏 得 該 場 勝 利 。  

全 運 組 選 手 在 2 1 秒 時 間 獲 得 三 分 ， 之 後 於 3 2 秒 時 間 將

對 手 壓 制 勝 提 前 結 束 該 場 比 賽 並 獲 得 勝 利 。 全 運 組 選 手 該 場

之 表 現 ， 推 斷 因 其 與 對 手 實 力 相 差 懸 殊 導 致 比 賽 僅 進 行 3 2

秒 即 提 前 結 束 之 情 形 發 生 。  

 

 

 

 

 

 

 

 

 

 

 

 

圖 4 - 1 1  兩 組 第 三 量 級 冠 軍 選 手 決 賽 場 次 得 分 內 容 與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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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兩 組 第 四 量 級 冠 軍 選 手 各 決 賽 場 次 之 表 現  

由 圖 4 - 1 2 顯 示 亞 運 組 選 手 第 一 回 合 9 5 秒 時 間 獲 得 三

分 ， 於 1 0 0 秒 獲 得 一 分 ， 第 二 回 合 於 1 9 2 秒 與 2 2 6 秒 時 間 各

獲 得 三 分 ， 以 積 分 方 式 提 前 結 束 比 賽 獲 得 該 場 之 勝 利 。  

全 運 組 選 手 第 一 回 合 僅 於 9 9 秒 時 間 獲 得 一 分，第 二 回 合

則 未 獲 得 分 數 ， 第 三 回 合 於 2 6 6 秒 時 間 獲 得 二 分 接 著 於 2 9 9

秒 時 間 獲 得 一 分 ， 最 後 在 3 5 6 秒 獲 得 一 分 ， 以 積 分 方 式 贏 得

該 場 之 勝 利 。  

 

 

 

 

 

 

 

 

 

 

 

 

圖 4 - 1 2  兩 組 第 四 量 級 冠 軍 選 手 決 賽 場 次 得 分 內 容 與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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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討 論   

從 上 述 結 果 顯 示 亞 運 組 冠 軍 選 手 在 與 對 手 實 力 旗 鼓 相 當

之 情 形 下 仍 維 持 在 第 一 回 合 或 第 二 回 合 即 提 前 結 束 該 場 比 賽

贏 得 冠 軍 寶 座 。 能 進 入 亞 運 冠 亞 軍 決 賽 雙 方 選 手 實 力 一 定 於

相 當 高 水 準 之 上 競 爭 相 對 較 大 ， 若 比 賽 攻 擊 過 程 不 小 心 失 誤

可 能 會 導 致 失 分 甚 至 輸 掉 該 場 比 賽 ， 但 亞 運 組 選 手 並 未 因 擔

心 攻 擊 失 敗 可 能 導 致 失 分 之 後 果 ， 反 而 於 攻 擊 過 程 中 大 膽 嘗

試 難 度 較 高 之 三 分 及 壓 制 勝 技 術 ， 且 每 回 合 皆 保 持 於 積 極 攻

擊 與 防 守 之 狀 態 。 而 我 國 全 運 組 選 手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攻 擊 與 表

現 相 較 亞 運 組 選 手 顯 得 保 守 許 多 ， 可 能 因 全 運 組 選 手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在 取 得 分 數 領 先 之 後 為 避 免 攻 擊 失 敗 而 導 致 失 分 ， 因

此 於 攻 擊 過 程 中 較 少 嘗 試 難 度 較 高 之 動 作 技 術 ， 改 以 攻 擊 難

度 較 低 之 動 作 技 術 或 是 採 取 消 極 攻 擊 與 防 守 策 略 ， 此 戰 術 策

略 很 有 可 能 導 致 接 下 來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失 分 之 後 沒 有 太 多 時 間

可 追 回 分 數 進 而 輸 掉 該 場 比 賽 之 後 果 。 反 觀 亞 運 組 選 手 於 攻

擊 過 程 中 從 比 賽 開 始 至 結 束 均 保 持 積 極 攻 擊 且 勇 於 大 膽 嘗 試

難 度 高 之 技 術 動 作 以 爭 取 更 多 分 數 與 獲 勝 機 會 。  

不 同 於 我 國 選 手 保 守 的 攻 擊 策 略 ， 亞 運 組 選 手 面 對 比 賽

時 的 企 圖 心 及 大 膽 積 極 是 我 國 選 手 比 較 缺 乏 的 地 方 。 張 聰 榮

（ 2 0 0 4） 曾 提 出 角 力 比 賽 若 於 比 賽 開 始 後 領 先 取 得 分 數 幾 乎

就 已 代 表 先 贏 得 一 半 之 比 賽 ， 而 亞 運 組 選 手 於 比 賽 當 中 確 實

表 現 如 此 。 能 獲 得 亞 運 比 賽 冠 軍 寶 座 之 選 手 ， 可 見 其 本 身 所

擁 有 的 角 力 實 力 與 水 準 於 一 般 角 力 選 手 之 上 ， 因 此 亞 運 組 冠

軍 選 手 於 角 力 場 上 傑 出 優 異 的 表 現 值 得 我 國 選 手 學 習 與 效

仿 。  

 



 

 46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宗 旨 於 瞭 解 我 國 選 手 與 國 外 優 秀 選 手 兩 者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有 何 差 異 之 處。本 研 究 以 2 0 0 9 全 國 運 動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前 三 名 選 手 與 2 0 1 0 年 亞 洲 運 動 會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第 一 量 級 至 第 四 量 級 前 三 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經 由

使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結 果 得 到 以 下 結 論 ：  

 

一 、 全 運 選 手 與 亞 運 選 手 在 攻 擊 得 分 內 容 表 現 均 為 相 同 ， 兩

組 選 手 於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上 獲 得 一 分 佔 最 高 比 例 其 次 為 獲

得 二 分 ； 兩 組 選 手 平 均 每 場 比 賽 於 第 一 回 合 或 第 二 回 合

即 贏 得 勝 利 並 提 前 結 束 該 場 次 ， 由 此 得 知 我 國 選 手 在 攻

擊 得 分 之 比 例 及 每 場 比 賽 回 合 方 面 與 國 外 優 秀 選 手 表 現

相 同 。  

 

二 、 選 手 於 比 賽 過 程 的 表 現 會 因 為 對 手 的 程 度 不 同 其 作 戰 策  

略 也 有 所 調 整 。 國 內 選 手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表 現 相 對 比 國 外

選 手 保 守 許 多 ， 國 外 優 秀 選 手 在 面 對 實 力 相 當 之 對 手 時

並 未 因 擔 心 攻 擊 失 敗 可 能 會 導 致 失 分 而 選 擇 保 守 攻 擊 ，

在 獲 得 分 數 領 先 之 後 所 採 取 的 戰 略 也 並 非 消 極 攻 擊 與 防

守 ， 反 而 於 比 賽 進 行 中 更 加 積 極 進 攻 並 勇 於 攻 擊 難 度 較

高 之 技 術 動 作 ， 且 於 比 賽 開 始 至 比 賽 結 束 之 前 均 保 持 積

極 進 攻 與 小 心 防 守 之 比 賽 策 略 與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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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本 研 究 只 進 行 2 0 0 9 全 運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與 2 0 1 0 亞 運 女 子

角 力 項 目 兩 組 之 比 較 ， 於 資 料 上 略 顯 不 足 因 此 建 議 有 關

單 位 能 針 對 國 內 女 子 角 力 重 點 選 手 規 劃 完 整 訓 練 課 程 ，

進 行 長 期 培 訓 並 蒐 集 更 多 國 外 頂 尖 選 手 之 訓 練 內 容 、 技

戰 術 等 ， 擬 定 一 套 適 合 我 國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的 戰 略 戰 術 ，

除 了 學 習 國 外 頂 尖 選 手 優 點 之 外 ， 並 找 出 敵 手 缺 點 以 利

於 參 加 國 際 賽 時 能 針 對 敵 手 缺 點 進 行 有 效 之 攻 擊 。  

 

二 、 建 議 教 練 於 訓 練 上 可 加 強 選 手 跪 姿 方 面 之 技 術 動 作 ， 以

利 於 選 手 獲 得 跪 姿 背 後 控 制 技 術 一 分 之 後 可 馬 上 進 行 跪

姿 連 續 攻 擊 動 作 技 術 以 獲 得 更 多 分 數 ， 增 加 獲 勝 機 會 。  

 

三 、 建 議 教 練 在 訓 練 不 同 量 級 選 手 時 課 表 安 排 應 做 部 份 調

整 ， 第 一 量 級 與 第 二 量 級 屬 於 輕 中 量 級 選 手 應 加 強 三 分

動 作 技 術 並 鼓 勵 選 手 勇 於 嘗 試 大 動 作 之 技 術 以 增 加 分 數

積 分 。 第 三 量 級 與 第 四 量 級 為 重 量 級 選 手 ， 應 加 強 攻 擊

之 節 奏 與 頻 率 使 選 手 於 比 賽 過 程 中 能 爭 取 更 多 攻 擊 次

數 。  

 

四 、 角 力 選 手 於 2 0 歲 之 後 運 動 表 現 逐 漸 成 熟 穩 定 ， 但 我 國

優 秀 角 力 選 手 卻 在 運 動 表 現 欲 達 巔 峰 時 因 為 經 濟 等 問 題

不 得 已 而 放 棄 多 年 努 力 辛 苦 訓 練 的 角 力 生 涯 ， 確 實 令 人

覺 得 相 當 可 惜 。 期 望 我 國 體 育 相 關 單 位 能 針 對 此 問 題 探

討 出 完 善 的 配 套 與 規 劃 ， 以 留 住 我 國 更 多 優 秀 運 動 選

手 ， 創 造 出 更 高 水 準 的 傲 人 佳 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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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2 0 0 9 年 全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一 量 級 4 8 k g 賽 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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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2 0 0 9 年 全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二 量 級 5 5 k g 賽 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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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2 0 0 9 年 全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三 量 級 6 3 k g 賽 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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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2 0 0 9 年 全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四 量 級 7 2 k g 賽 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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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2 0 1 0 年 亞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一 量 級 4 8 k g 賽 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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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六   2 0 1 0 年 亞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一 量 級  

總 排 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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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七      2 0 1 0 年 亞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二 量 級 5 5 k g 賽 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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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八   2 0 1 0 年 亞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二 量 級  

總 排 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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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九      2 0 1 0 年 亞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三 量 級 6 3 k g 賽 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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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十   2 0 1 0 年 亞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三 量 級  

總 排 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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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十 一     2 0 1 0 年 亞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四 量 級 7 2 k g 賽 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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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十 二 2 0 1 0 年 亞 運 會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第 四 量 級  

總 排 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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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十 三  

 


